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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5008 公司简称：长鸿高科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长鸿高科

股票代码

605008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白骅

0574-55222087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戚家山港口路108

号

bh@kygroup.ltd

证券事务代表

陈浩

0574-55222087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戚家山港口路108

号

chenhao@kygroup.ltd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5,049,337,145.12
1,997,208,669.67

本报告期

1,585,247,250.46
96,570,870.22
70,656,467.94
91,338,758.09

4.53
0.15
0.15

上年度末

4,698,233,189.42
2,055,249,269.54

上年同期

676,330,061.49
83,149,262.81

304,946.30
107,733,779.49

4.06
0.13
0.1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7.47

-2.8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34.39
16.14

23,070.13
-15.22

增加0.47个百分点

15.38
15.38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定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深圳君盛峰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陶春风

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勰
投资－思协十号CTA精选私募投资
基金

张婷玲

徐海飞

石健萍

侯凤玉

王君勇

徐仙秋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65.87
13.92
2.72
1.78
0.79
0.68
0.31
0.26
0.25
0.23

1、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前十大股东中，陶春风为宁波定鸿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
人。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425,490,094
89,902,071
17,582,000
11,490,151
5,130,125
4,381,940
2,008,340
1,672,480
1,621,006
1,516,540

8,571
不适用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3,582,00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

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5008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4-044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1567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6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0.54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4,84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不含增值税）39,368,895.81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445,471,104.19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8月18日全部到位，并经立信中联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2020年8月18日出具了《验资报告》（立信中联验字[2020]D-0030号）。公

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708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582,000股，每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13.9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004,72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8,259,
983.02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1,744,736.98元。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2月1日由保荐人(主承销商)甬兴证券有限公司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账户。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4年2月2
日出具立信中联验字[2024]D-000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账户情况

期初募集资金余额

1、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1）专户利息收入

（2）赎回上期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3）赎回本期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4）理财产品收益

（5）其他

小 计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1）部分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2）支付专户手续费支出

（3）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小 计

3、募集资金账户期末余额

金 额

122,862,334.76

750,693.12

5,145,000.00
5,895,693.12

180.00
0.00

180.00
128,757,847.88

注：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中的其他为公司为采购募投项目所需设备与原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并

付定金后，更换了相关设备供应商，先前预付的定金尚未退回，报告期内公司用自有资金补足相关募集资金

支出所致。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账户情况

期初募集资金余额

1、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1）本期收到募集资金净额

（2）专户利息收入

（3）赎回上期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4）赎回本期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5）理财产品收益

（6）其他

小 计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1）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2）部分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3）支付专户手续费支出

（4）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小 计

3、募集资金账户期末余额

金 额

48,004,720.00
64,870.92

48,069,590.92

6,259,983.02

445.20
41,744,736.98
48,005,165.20

64,425.72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印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2020年8月18日，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华西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存放机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山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百丈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西门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仑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21年8月，公司连同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兴证券”）分别与募集资金存

放机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丈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

行西门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专户三方监管协议》；2021年10月，公司连同甬兴证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明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2023年12月，公司连同甬兴证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2024年2月19日，公司连同保荐机构甬兴

证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

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 计

开户公司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北仑支行[注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丈
支行

上海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西门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注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
分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明
支行[注3]
中信银行宁波小港支行[注4]

银行账号

332006293013000190262
53020122000468287
94050078801500000676

39202001040016622

350678338722
24010122001069972
8114701013500484822

截止日余额

92,592,451.62
106,563.28

5,271,484.80

175,308.24

138,770.70
65,291.68

30,407,977.56
128,757,847.88

注1：本公司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山支行业务转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银

行账户未发生变更。

注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系总分行关系，实际开户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注3：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为便于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新增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明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注4：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为便于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新

增中信银行宁波小港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再融资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合 计

开户公司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宁波小港支行

银行账号

8114701013300492167
截止日余额

64,425.72
64,425.72

三、202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首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和附表2、2022年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有资金的情况。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于2024年3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人民币6,259,983.02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人民币6,259,983.02元。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

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附表1：
首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2 万吨/年氢化
苯 乙 烯 -异 戊
二 烯 -苯 乙 烯
热塑性弹性体
（SEPS）技改项
目

25万吨/年溶液
丁苯橡胶扩能
改造项目二期

合 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
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已变更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如有）

否

否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11,000.00

33,547.11
44,547.11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有资金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无

无

无

44,547.11
-
-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11,000.00

33,547.11
44,547.1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0.00

0.00
无

无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11,000.00

22,056.93

33,056.93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3）＝(2)/(1)

100.00

65.75

7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2019年10
月

2024年12
月

-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9,877.38

不适用

9,877.38

0.00
33,056.93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否

不 适
用

-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

注：25万吨/年溶液丁苯橡胶扩能改造项目二期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22,056.93万元，相较于2023年

末减少514.50万元，系公司为采购募投项目所需设备与原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并付定金后，更换了相关设

备供应商，先前预付的定金尚未退回，报告期内公司用自有资金补足相关募集资金支出所致。

附表2：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情况对照表

2024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

合 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
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已变更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如有）

否

否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3,000.47
2,000.00
5,000.47

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人民币6,259,983.02元。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无

无

无

4,174.47
-
-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2,174.47
2,000.00
4,174.47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2,174.47
2,000.00
4,174.47

无

无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2,174.47
2,000.00
4,174.47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3）＝(2)/(1)

100.00
100.00
100.00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不适用

不适用

-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

4,174.47
4,174.47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

证券代码：605008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4-043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于2024年8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8月23日通过

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仲章明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一一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2024年半年

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提出审核意见前，

未发现公司参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44）。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5008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4-046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27日(星期五) 上午 0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20日(星期五)至09月26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bh@kygroup.ltd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8月31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09月

27日上午 09:00-10: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27日 上午 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陶春风

总经理：王正波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白骅

财务总监：胡龙双

独立董事：严玉康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09月27日上午 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4年 09月 20日(星期五) 至 09月 26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bh@kygroup.ltd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白骅

电话：0574-55222087
邮箱：bh@kygroup.ltd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

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5008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4-045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十三号一一化工》《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的规定，现将

2024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名称

SBS
SEBS
PBT

热伴用沥青再生剂

橡胶增塑剂

黑色母粒

THF

2024年第二季度产量（吨）

9,694.345
3,017.145
28,308.00
35,687.708
11,002.11
6,469.60
3,500.989

2024 年 第 二 季 度 销 量
（吨）

12,834.495
6,621.9172
36,142.675
33,251.71
10,687.69
5,468.84
3,414.31

2024年第二季度
营业收入（万元）

15,171.36
8,813.61
28,448.73
11,935.85
7,909.00
3,693.23
3,405.06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名称

SBS
SEBS
PBT

热伴用沥青再生剂

橡胶增塑剂

黑色母粒

THF

2024 年第二季度平均销售单
价(元/吨)

11,820.77
13,309.76
7,871.23
3,589.55
7,400.10
6,753.22
9,972.90

2023 年第二季度平均销售单
价(元/吨)

10,916.41
13,877.85
10,295.24

/
/
/

10,267.52

变动比例(%)
8.28
-4.09
-23.54

/
/
/

-2.87
（2）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料名称

丁二烯

苯乙烯

BDO
PTA

多环芳烃

高沸点芳烃溶剂S2000

2024年第二季度度平均采购
单价(元/吨)

10,680.89
8,469.22
7,203.59
5,166.04
2,890.76
3,648.32

2023年第二季度度平均采购
单价(元/吨)

6,465.40
7,090.89
8,844.42
5,006.29

/
/

变动比例(%)
65.20
19.44
-18.55
3.19
/
/

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

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5008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4-042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8月30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8月23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

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陶春风先生主持，部分

监事、高管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44）。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518 证券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4-41号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四环生物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郭煜

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新郁路中房6号

0510-86408558
0518shsw@163.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00051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本报告期

105,808,385.29
-11,058,090.16
-9,807,373.66

-82,819.54
-0.0107
-0.0107
-2.13%

本报告期末

648,501,210.76

上年同期

121,411,354.73
-37,775,397.48
-19,418,537.50

808,121.15
-0.0367
-0.0367
-7.02%

上年度末

660,975,034.4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2.85%
70.73%
49.49%

-110.25%
70.84%
70.84%
4.8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0,648,864.53 481,706,954.69 -2.3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郁琴芬

王洪明

昆山市创业
投资有限公
司

广州盛景投
资有限公司

陈建国

北京予捷矿
业投资有限
公司

昆山创业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朱世国

黎婉茹

娄晓峰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00,964

持股比例

14.32%

14.00%

6.63%

2.92%

2.54%

1.42%

0.75%
0.51%
0.23%
0.17%

根据中国证监会向公司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股东中，陆克平拥有王洪明、郁琴芬、
陈建国等账户的控制权。

持股数量

147,381,643.00

144,138,394.00

68,291,154.00

30,100,000.00

26,144,809.00

14,576,800.00

7,709,968.00
5,300,000.00
2,391,000.00
1,800,00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冻结

标记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质押

冻结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118,860,000
28,521,643

118,860,000
144,130,000
144,130,000

0
30,000,000
30,100,000
23,000,000
23,000,000

0

0
0
0
0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股票代码：000518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4-40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4年8月30日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出席会议

董事应到6名，实到6名，分别为郭煜、陆宇、文军、刘卫、吴良卫、王莉。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舆情应对制度》；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30日

股票代码：000518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4-42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投资者索赔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投资者索赔案件基本情况

2020年4月，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虚假陈述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及

市场禁入（详见公司临-2020-22号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共收到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117名投资者的诉讼材料，原告以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起民事诉讼，累计金额为2,052.89万元。

上述案件中，已有76名投资者与公司达成了诉前或诉中调解，公司累计支付调解款313.11万元。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已就上述部分投资者索赔诉讼事项计提了预计负债，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

理。

公司将积极跟进相关诉讼进展，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3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深圳市君天恒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天恒讯”）系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属于公司关联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公司已实际为

君天恒讯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900万元（不含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资金需求，君天恒讯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北京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5,000万元，期限为一年，由公司为君天恒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
围包括主债权本金5,0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等其他款项合计不超过10,000万元。前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情况。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5日、2024年5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4年度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就综
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供合计不超过26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下属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
新增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为下属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21亿
元），担保期限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新的对外担保额度预

计之日止，在上述授权期限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34）、《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6）和2024年5月29日披露的《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50）。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君天恒讯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900万元；本次担保后，在上述股东大
会审议担保额度及有效期内，公司可为君天恒讯提供的新增担保额度为人民币0万元。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
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君天恒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滨社区N23区海天路15-3号卓越宝中时代广场二期C栋2801
法定代表人：陈伟浩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半导体集成电路（IC）、电子元器件、发光二极管、电脑及周边设备、开关电源

集成电路（IC）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国内贸易；空调、制冷设备、清洗设备、黑色金属、建筑材料的技术开发、购
销；矿产品购销；通用设备、泵及液体提升机、液体气体过滤、净化机械的技术开发与购销；经营进出口业
务。（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得到许可后方可
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空调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空调、制冷设备、清洗设备、黑色金属、建筑材料的维修；
火灾自动报警及自动灭火工程的设计与施工；矿产品开采；矿产品加工。

君天恒讯为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取得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君天恒讯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君天恒讯资产总额为78,948.74万元，负债总额为3,239.0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为 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3,238.61万元，净资产为 75,709.67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41,974.83
万元，净利润为7,354.20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4年6月30日，君天恒讯资产总额为91,063.67万元，负债总额为10,776.3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为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0,776.30万元，净资产为80,287.37万元，2024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25,
708.98万元，净利润为4,446.8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

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行，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期债务逾期而依
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
行保证责任。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
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伍仟万元整）以及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
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合计最高债权额为币种人民币金额
大写壹亿元整。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
述担保范围中。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情况。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

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因此担保风险可控。有利于子公司业务的开展，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

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此次担保是为满足君天恒讯在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要，被担保方为公司子公司，君天恒

讯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上述担保公平、对

等，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因此，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72,729.44万元（均系公司为子公司以及子

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不存在为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1.75%；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72,729.4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1.75%（不含本次担

保）。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的在保余额为117,649.71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备注：担保总额指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3936 证券简称：博敏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4-073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